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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 言  

 

 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社 會 參 與 過 程 中 的 公 眾 參 與 階 段 已 經

結 束 ， 下 一 個 階 段 是 由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工 作 小 組 ( 工 作 小 組 )

評 估 公 眾 的 意 見 並 向 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( 委 員 會 ) 匯 報 。 這 些

工 作 由 各 個 支 援 小 組 提 供 協 助 。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起 草 人 經 徵

詢 支 援 小 組 的 意 見 後 ， 草 擬 了 報 告 初 稿 ( 見 附 件 ) 。 該 報 告 初

稿 介 紹 社 會 參 與 過 程 ； 勾 劃 在 過 程 中 產 生 並 經 支 援 小 組 改 良

的 原 則 ， 以 及 政 府 對 這 些 原 則 的 回 應 ； 並 提 出 各 項 方 案 及 建

議 以 供 考 慮 。 報 告 亦 摘 錄 持 份 者 對 社 會 參 與 過 程 的 一 些 意

見 ， 並 概 述 有 待 改 善 的 地 方 。  

 

社 會 參 與 過 程 的 進 度  

 

2 .   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制 訂 的 社 會 參 與 過 程 分 為 以 下 五 個

階 段 —  

 
I .  找 出 試 點 範 疇  
II .  擬 備 “ 誠 邀 回 應 ” 文 件  
II I .  直 接 讓 更 廣 泛 的 社 會 人 士 參 與  
IV.  報 告  
V.  政 府 付 諸 行 動  

 

3 .   隨 著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峯 會 於 十 二 月 十 三 日 舉 行 完 畢

後 ， 參 與 過 程 中 的 公 眾 參 與 階 段 正 式 結 束 。 本 工 作 小 組 現 時

的 任 務 是 評 估 公 眾 的 意 見 ， 並 向 委 員 會 匯 報 ( 一 如 “ 誠 邀 回

應 ” 文 件 第 一 章 有 關 社 會 參 與 過 程 第 四 階 段 所 描 述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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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 告 初 稿  

 

4 .   載 於 附 件 的 報 告 簡 要 檢 討 社 會 參 與 過 程 的 主 要 元 素 ，

其 中 第 三 章 集 中 提 到 從 持 份 者 的 回 應 歸 納 出 的 原 則 及 目 標 。

報 告 共 提 出 16 項 原 則 ， 大 部 分 均 建 議 採 納 可 用 數 量 評 估 的 目

標 或 特 定 時 間 表 ， 由 政 府 付 諸 行 動 ， 作 為 三 項 試 點 範 疇 的 可

持 續 發 展 策 略 的 一 部 分 。  

 

5 .   報 告 第 四 章 載 述 政 府 對 這 些 原 則 的 回 應 。 在 二 零 零 四

年 十 二 月 初 ， 政 府 獲 邀 就 “ 誠 邀 回 應 ” 文 件 及 公 眾 參 與 階 段

諮 詢 結 果 所 產 生 的 原 則 作 出 回 應 。 在 十 二 月 中 舉 行 可 持 續 發

展 策 略 峯 會 及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一 月 舉 行 支 援 小 組 會 議 後 ， 這 些

原 則 已 作 出 了 修 訂 ， 而 個 別 政 府 政 策 局 亦 已 相 應 獲 邀 給 予 補

充 回 應 。 經 考 慮 政 府 的 回 應 後 ， 報 告 第 五 章 就 每 個 試 點 範 疇

列 出 推 展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的 一 系 列 方 案 。 現 已 邀 請 各 有 關 政

策 局 及 部 門 的 代 表 出 席 工 作 小 組 是 次 會 議 ， 就 各 個 方 案 的 可

行 性 直 接 向 成 員 提 供 意 見 。  

 

6 .   報 告 第 六 章 為 總 結 ， 該 章 根 據 在 公 眾 參 與 階 段 所 收 集

得 的 回 應 意 見 ， 就 社 會 參 與 過 程 的 運 作 情 況 作 出 多 項 結 論 ，

並 建 議 可 如 何 改 善 這 參 與 過 程 。  

 

未 來 工 作  

 

7 .   這 會 議 舉 行 過 後 ， 工 作 小 組 主 席 會 根 據 成 員 的 意 見 ，

於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向 委 員 會 全 體 委 員 簡 介 社 會 參 與 過 程 的 諮 詢

結 果 ， 並 以 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向 政 府 提 交 的 報 告 初 稿 的 形

式 ， 向 委 員 簡 介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報 告 。 經 考 慮 委 員 會 委 員 的

意 見 後 ， 持 續 發 展 組 將 代 表 委 員 會 整 理 出 一 份 報 告 ， 作 為 委

員 會 就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向 政 府 提 出 的 正 式 意 見 。 按 照 社 會 參

與 過 程 第 五 階 段 所 述 ， “ 在 聽 取 委 員 會 的 建 議 後 ， 政 府 將 發

表 策 略 文 件 , 概 述 在 各 試 點 範 疇 為 邁 向 可 持 續 發 展 所 需 的 措

施 ” 。 (“ 誠 邀 回 應 ” 文 件 第 一 章 ) 

 

 

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 

二 零 零 五 年 二 月 一 日  


